
附件 1： 

 

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育示范基地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入

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意见》，加强农业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实践基地建设，进一步探索产学结合培养研究生的新途径，切

实提高研究生的实践创新能力，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育示范基地（以

下简称示范基地），是指由农业硕士专业学位培养单位与农业生产一

线单位（包括农业产区的乡镇村、技术集成示范区、农业部产业体系

综合试验站、涉农企业、县乡级农业推广部门等）共同建立的研究生

实践教育场所。 

第三条  示范基地采取“总量限制、适当补助、动态管理”的原则

进行申报和遴选。全国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以下简

称教指委）将根据建设规模和领域特点给予一次性经费的资助。 

 

第二章 申报与遴选程序 

 

第四条  示范基地由教指委适时组织全国农业硕士专业学位培



养单位开展申报工作。 

第五条 示范基地的申报条件是： 

（一）农业硕士专业学位培养单位与基层联合建设的农业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实践基地，且已运行 3 年及以上时间； 

（二）实践基地应运行稳定、内容综合，每年能为农业专业学位

研究生提供一定的实践岗位，可结合培养领域要求对学生进行系统综

合的职业技能训练，且实践时间不少于半年； 

（三）有一定数量的可承担指导研究生实践的具有副高级职称的

专业技术人员或具有实践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教师参与共同指导； 

（四）具有基本的教学、科研和生活设施，满足研究生学习、工

作和生活的基本条件。 

（五）培养单位与基层单位共同建立了实践基地管理体系和运行

机制，明确了双方的责任、权利、义务；并与当地政府、管理部门、

技术支撑部门（县乡村）或企业有紧密合作关系； 

（六）实践基地符合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定位，特色突出，

建设经验和建设模式具有推广和应用价值； 

（七）在实践基地开展实践和研究工作的研究生累计不少于 10

人，且有 1 届及以上毕业生，并取得了标志性建设成果； 

第六条 各农业硕士专业学位培养单位根据示范基地的条件要求，

组织本单位各实践基地开展申报工作。学校经初审后与实践基地的主

管部门联合向教指委申报。 

第七条  教指委组织专家对推荐的实践基地进行评审和实地考



察，确定初步评审结果。  

第八条 遴选结果在教指委网站上公示 7 天，无异议后，由教指

委正式公布示范基地名单。 

  

第三章 基地管理 

 

第九条  教指委对遴选出的示范基地进行资金补助和管理,并授

予“全国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育示范基地”牌匾，有效期为 3 年。 

第十条  示范基地面向全国各农业硕士专业学位培养单位开放，

举办实践技能培训，接受各培养单位的参观学习，召开现场交流会，

推广实践教育示范基地建设经验。 

第十一条  示范基地每年在教指委网站上公布实践研究课题指

南，接纳实践研究生的规模、申报条件、选拔程序等信息，公平、公

正、公开选拔参加实践研究的全日制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 

第十二条  示范基地在教指委网站上建立专栏，及时宣传示范实

践基地建设经验和建设成果。 

第十三条  示范基地每年提交实践教学年度报告，向教指委报告

基地建设的执行情况及执行效果。 

第十四条  教指委对于未能达到要求的示范基地给予具体指导

意见。 

 

第四章 检查评估 



 

第十五条   教指委将不定期对示范基地进行检查评估，了解研

究生培养思路、实践考核办法和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等情况。 

第十六条  对连续两年未达到示范基地要求的基地予以撤销资

格的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全国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